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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境第 e支付服務申請書       

                                                              申請日期： 

茲向第一商業銀行(下稱本行)申請下列勾選之項目，並願遵守跨境第 e支付服務合約書之約定事項。 

□申請使用  □註銷  □變更資料(請填寫變更項目)：                  

企

業

戶 

收 款 帳 號 
                          (限第一銀行帳戶) 

統 一 編 號  

退 款 帳 號 (限第一銀行帳戶， 

若無填寫則同收款帳號) 
負  責  人  

公司登記名稱  

 
身分證字號 

 

 

公司營業名稱 
(若無填寫則同登記名稱) 

聯 絡 電 話  

公司登記地址 
 
公司設立日期  

公司營業地址 
(若無填寫則同登記地址) 

公司資本額  

網      址 http(s):// 
連線 IP 位址 
(實體商店免填) 

 

個

人

戶 

收 款 帳 號                           (限第一銀行帳戶) 申  請  人  

退 款 帳 號 
(限第一銀行帳戶， 

若無填寫則同收款帳號)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出 生 日 期  

營業名稱  聯 絡 電 話  

營業地址  網      址 http(s):// 

第二證件 
□健保卡 □駕照 □護照 □其他：           

號碼/卡號： 

連線 IP 位址 
(實體商店免填) 

 

業務聯絡 人 
(分行與公司聯繫及服務

相關通知主要聯絡人) 

        (限 1名) 電 話  (若無填寫則同聯絡電話) 

E-mail  手 機  

帳務聯絡 人 
(若無填寫則同業務聯絡人) 電 話  (若無填寫則同聯絡電話) 

E-mail  手 機  

平台管理 者 
 

(負責系統使用者之權限

設定) 

 

(若無填寫則同業務聯絡人) 

登入 

帳號 

 

E-mail  手 機  

蒐集個人資料應告知事項 

本行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在蒐集申請人個人資料時，應告知下列事項： 

一、 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 

(一) 059 金融服務業依法令規定及金融監理需要，所為之蒐集處理及利用、060 金融爭議處理、069 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

關係事務、090 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154 徵信、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二) 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簡稱 FATCA)遵循業務(即為依法辨識美國稅務居民身分

別，暨向美國當局或其他法定對象申報美國稅務居民海外帳戶資料之相關業務)：財稅行政/稅務行政。 

(三) 犯罪預防（包括但不限於執行全球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措施）及刑事偵查。 

二、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及通訊方式等及其他詳如相關業務申請書或契約書內容，並於本行與申請人往來之相關業務、帳戶或服務及

自申請人或第三人處(例如：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對象、地區及方式 

(一) 期間：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所定（例如商業會計法等)或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或依個別契約就資料之保存所

定之保存年限。（以期限最長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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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象：本行(含受本行委託處理事務之委外機構)/依法令規定利用之機構（例如：本行母公司或所屬金融控股公司等）/其他業

務相關之機構（例如：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台灣票據交換所、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信用保證機構、信用卡國際組織、收單機構暨特約商店等）/依法有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美國財政部或司法部、美國國

稅局/申請人所同意之對象（例如本行共同行銷或交互運用客戶資料之公司、與本行合作推廣業務之公司等）。 

(三) 地區：上述（二）所列之利用對象其國內及國外所在地，並得以國際傳輸至境外。 

(四) 方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申請人就本行保有申請人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 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行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 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申請人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行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申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申請人欲行使上述提及之相關權利時，得向本行各營業單位或客服專線(24 小時客戶服務專線：(02)2181-1111 或免付費客戶服務

專線：0800-031-111)查詢行使方式。 

申請人□同意□不同意 提供上述個人資料，惟申請人若拒絕提供個人資料，本行可能無法進行必要之業務審核或作業。 

商品類別 (營業單位勾選，可複選，需與登記項目相符)： 

 □美食特產  □服裝鞋包  □彩妝保養  □婦嬰日用  □辦公用品  □醫療保健   

 □３Ｃ家電  □影音文創  □運動戶外  □民宿旅遊  □餐飲娛樂  □其他             。 

服務年費：      元  

  跨境網路交易代收(網路商店) 手續費率：    ％   

 實體通路交易代收(實體商店) 手續費率：    ％   

網路商店—串接類型註：(直連或中介模式請擇一，說明詳如第 4 頁) 

1 直連模式  □PC網站(掃碼) □簡易收款 □微網站 □小程序  

2 中介模式  □電商收款通 

實體商店—設備控管 

1 據點數  ______________點。(可依分店數或百貨櫃位數計算) 

2 終端類型 

□刷卡機(EDC) (勾選此項跳填第 3 題) 

□收銀機(POS) (勾選此項跳填第 4 題) 

□QR code 貼 

3 刷卡機(EDC)安裝確認 

(機型：Q80) 

請確實勾選核對是否具備下列安裝條件(若有任一條件不符即無法安裝)。 

□限為本行信用卡實體收單特店。 

□店內有寬頻網路與可連網且長度足夠的網路線。 

□安裝刷卡機台數：        台。 

4 終端設備安裝確認 

請與系統廠商逐一確認後勾選。 

通訊方式：□網際網路   □VPN 專線    □其他             

電信業者：□中華電信   □台灣大哥大   □遠傳電信  □其他           

設備控管方式：□列表控管(商戶自行登入後臺建檔)   □動態(由 API 新增設備) 

申請人：    

 

 

營業單位代號、名稱： 數位銀行處數位創新部 

 

 

 

經辦 核印 主管 經辦 副理 經理 

      

(請蓋收款帳號原留存印鑑) 

申
辦 

請
打v

 

(

必
填) 

(

必
填) 

(營業單位腰形章) 

審核意見：                       申請書編號： 

 
分機： 
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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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第 e支付業務申請進件檢核表 

檢核表(企業戶) 

※應檢附文件(請逐一核對並勾選)： 

□1.已確認「跨境第 e支付服務合約書」(壹式貳份) ，一份 

    本行營業單位留存、一份客戶留存，合約書已填妥簽約 

    日期及完成用印。 

□2.「跨境第 e 支付服務申請書」之正、反面影本，每面須 

    再加蓋「營業單位腰形章」。 

□3.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須加蓋「限第一銀行辦理 

    業務使用」章、「與正本核對無誤」章及「經辦私章」。 

□4.政府設立核准函影本，須加蓋「與正本核對無誤」章及 

    「經辦私章」。 

□5.設立登記表/變更登記表影本，須加蓋「與正本核對無誤」 

    章及「經辦私章」，須與「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 

    查詢結果相符，並列印留存。 

□6.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如 401表/403 表 

    等)或營業稅核定稅額繳款書(如 406表等)申報資料影 

    本，須加蓋「與正本核對無誤」章及「經辦私章」。 

※註：如商戶免徵營業稅，須提供稅籍證明並註明每月

查定銷售額等相關文件。 

□7.網路/實體商店照片(網路商店檢附網頁截圖、實體商店 

    檢附門面、門牌及店內照片) 

□8.重新檢視高階管理人員暨實質受益人聲明書並檢附聲明 

    書影本(須加蓋「與正本核對無誤」章及「經辦私章」) 

    及實質受益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須加蓋「限第一銀行辦 

    理業務使用」章、「與正本核對無誤」章及「經辦私章」) 

    及端末交易 9796查詢畫面。 

□9.防制洗錢打擊資恐(AML)系統之「線上姓名檢核｣(列印公 

    司登記名稱、負責人、高階管理人員及實質受益人之檢 

    核結果)。 

□10.檢附「客戶風險評分交易」(交易代號：A194)查詢畫面。 

□11.檢附「第一金融集團利害關係人查詢系統」之查詢結果 

     畫面(端末代號：9704-03須查詢公司統一編號)。 

□12.經濟部商業司-公司及分公司基本資料查詢結果。   

     (https://serv.gcis.nat.gov.tw/pub/cmpy/cmpyInfoListAction.do)   

□13.檢附客戶「行政院環保署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

(http://prtr.epa.gov.tw/)之查詢結果；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僅食品、藥品業者查詢)共 3項查詢結果如下： 

    (1)邊境查驗(https://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554)  

    (2)檢驗不合格產品(https://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554) 

    (3)違規食品違規廣告(https://pmds.fda.gov.tw/illegalad/) 

□14.檢附家事事件公告專區之受監護、輔助宣告查詢結果畫  

     面 (http://domestic.judicial.gov.tw/abbs/wkw/WHD9H01.jsp)。(公告 

     日期請勿輸入) 

□15.公司章程(須加蓋「與正本核對無誤」章及「經辦私章」) 

□16.客戶業務往來聲明書影本(須加蓋「與正本核對無誤」 

     章及「經辦私章」) 

□17.客戶業務往來資料表影本(須加蓋「與正本核對無誤」 

     章及「經辦私章」) 

□18.A194之查詢結果如為高風險，需檢附「客戶加強盡職調 

     查表建檔交易」(交易代號:A198)之建檔資料。 

檢核表(個人戶) 

※應檢附文件(請逐一核對並勾選)： 

□1.已確認「跨境第 e支付服務合約書」(壹式貳份) ，一份 

    本行營業單位留存、一份客戶留存，合約書已填妥簽約 

    日期及完成用印。 

□2.「跨境第 e 支付服務申請書」之正、反面影本，每面須 

    再加蓋「營業單位腰形章」。 

□3.申請之自然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須加蓋「限第一銀 

    行辦理業務使用」章、「與正本核對無誤」章及「經辦 

    私章」。 

□4.申請之自然人第二證件號碼/卡號。 

□5.相關主管機關文件影本(如民宿登記證、攤販許可證 

    等)，須加蓋「與正本核對無誤」章及「經辦私章」。 

□6.網路/實體商店照片(網路商店檢附網頁截圖、實體商店  

    檢附門面及店內照片)。  

□7.防制洗錢打擊資恐(AML)系統之「線上姓名檢核｣(列印 

    檢核結果)。 

□8.檢附「客戶風險評分交易」(交易代號：A194)查詢畫面。 

□9.檢附「第一金融集團利害關係人查詢系統」之查詢結果 

    畫面(端末代號：9704-03 須查詢身分證字號)。 

□10.檢附客戶「行政院環保署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

(http://prtr.epa.gov.tw/)之查詢結果；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僅食品、藥品業者查詢)共 3項查詢結果如下： 

    (1)邊境查驗(https://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554)  

    (2)檢驗不合格產品(https://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554) 

    (3)違規食品違規廣告(https://pmds.fda.gov.tw/illegalad/) 

□11.檢附家事事件公告專區之受監護、輔助宣告查詢結果 

     畫面(http://domestic.judicial.gov.tw/abbs/wkw/WHD9H01.jsp)。(公  

     告日期請勿輸入) 

□12.客戶業務往來聲明書影本(須加蓋「與正本核對無誤」 

     章及「經辦私章」。 

□13.客戶業務往來資料表影本(須加蓋「與正本核對無誤」 

     章及「經辦私章」。 

□14.A194之查詢結果如為高風險，需檢附「客戶加強盡職調  

     查表建檔交易」(交易代號:A198) 之建檔資料。 

★ 本申請書須正、反面列印後填寫，已蓋營業單位腰型章之申請書正本由營業單位留存，已蓋營業單

位腰型章之申請書影印後，影本之第1、2及第3頁須每頁再加蓋營業單位腰形章並連同第3頁檢核表

之應檢附文件送數位銀行處數位創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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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網路商店—串接類型」說明 

直連模式 

 

 

 

1. PC網站(掃碼)： 

賣家於其自建網站之購物車串接微信支付，結帳時於電腦畫面顯示QR Code，大陸買家以手機打開

微信app，掃瞄電腦螢幕上的QR Code，以「微信支付」付款。 

2. 微網站： 

賣家必須有微信公眾號始可申辦微網站。賣家於其微信公眾號中的微信商城、網站或透過微信朋

友圈分享商品連結，大陸買家於微信app中開啟連結或進入微信商城後，以「微信支付」付款。 

3. 小程序： 

賣家必須有微信公眾號始可申辦小程序。小程序係微信app內建類似手機app之應用，從app軟體簡

化成一頁面，無需另外下載app即可於微信app內使用。亮點在於大陸民眾可直接於微信app內瀏覽

臺灣商戶小程序，在同個網頁內無須跳轉至另一網頁，不會產生斷點，有助於臺灣商戶留住客戶；

此外，臺灣商戶可將小程序當作自己經營的app，於微信app內進行銷售商品、收款交易、與消費

者互動，無需自建app，大陸買家可直接以「微信支付」付款。 

4. 簡易收款(免串接)： 

賣家於本行跨境第e支付網站後台製作QR Code，並將QR Code提供給大陸買家，買家打開微信app，

掃瞄該QR Code後即出現交易資料，資料確認無誤後，以「微信支付」付款。 

 

中介模式(整合收款)：提供有多種金流收款需求的賣家申請。 

 

 

 

 

 

電商收款通： 

賣家於其自建網站之購物車串接電商收款通支付頁，大陸買家結帳時於支付頁選擇微信支付，以

手機打開微信app，掃瞄電腦螢幕上的QR Code，以「微信支付」付款。 

※無簡易收款。 

 

 

賣家 

PC 網站 / 公眾號 

跨境第 e 支付 

-微信支付 

電商收款通 賣家 

PC 網站 

跨境第 e 支付 

-微信支付 

超商代收 / eATM / 台灣 Pay / 

信用卡 / 街口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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